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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兵營編成後，軍團及聯兵旅砲兵營編組與運用 

作者：李志虎 

提要 

一、國軍陸軍聯兵旅於 109 年 7 月完成「聯合兵種營」編裝調整，其目的為肆

應未來地面防衛作戰型態，使其具備「平戰一致」、快速執行「應變制變」

及「全方位打擊」任務的可恃戰力，然砲兵火力為部隊戰力之重要組成，

當戰鬥部隊組織編裝、戰術觀念調整時，基於火力支援運用之立場；我砲

兵部隊編組、支援方式，有相應檢討與修正必要，為本文研究之動機。 

二、防衛作戰砲兵部隊如何適切、有效發揚火力，首要考量我砲兵部隊火力運

用基本單位，並選擇適切砲兵陣地位置，減少機動與變換時間與次數，迅

速火力發揚，並綜合考量可用之火力單位、作戰地境、通信手段與指管鏈

路，適切行統一指揮或分權指揮，避免過度之集權或超量之指管作為，俾

加速指管節奏，發揮火力最大效能。 

三、防衛作戰是以作戰區為主體，目前觀測能量主體建立在聯兵旅砲兵營，是

否符合未來的作戰方式，必須深入研討，並考量採地區配置之優劣分析。 

四、務實檢討砲兵部隊編裝，確認人員、裝備、載具、通信都能相互結合，發

揮戰力，避免疏漏而影響戰力發揮。若編裝無法滿足，則應基於「有什麼，

打什麼」的理則，務實檢討戰術運用方式與修訂準則，方能發揮實際戰力。 

關鍵詞：可恃戰力、灘岸殲敵、聯合兵種營、砲兵編組 

前言 

國軍陸軍聯兵旅於 109 年 7 月完成「聯合兵種營」編裝調整，其目的為肆

應未來地面防衛作戰型態，使其具備「平戰一致」、快速執行「應變制變」及「全

方位打擊」任務的可恃戰力，然砲兵火力為部隊戰力之重要組成，當戰鬥部隊

組織編裝、戰術觀念調整時，基於火力支援運用之立場；砲兵部隊編組、支援

方式，相應檢討與修正，為本研究之動機。另本研究目的主要探討軍團砲兵營

及聯兵旅砲兵營現有組織編裝，如何滿足「灘岸殲敵」所需火力支援任務，現

有指管、協調機制能否兼顧「灘岸殲敵」任務，適切部署，有效支援。並將研

究成果納入砲兵部隊編裝與戰術運用修正參考。 

「聯兵營」組織編裝與作戰任務概述 

國軍機步旅及裝甲旅，依部隊類型不同，原轄戰鬥營、砲兵營及直屬部隊

（旅部連、通資連、工兵連、反甲連、裝騎連、保修連、衛生連），因應敵情發

展與戰爭型態轉變，於 108 年 8 月起陸續實施組織調整，並於 109 年 7 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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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調整後，聯兵旅下轄聯合兵種營、砲兵營及直屬部隊（旅部連、通資連、工

兵連、保修連），聯合兵種營依屬性，區分以戰車連為主體或以機步連為主體，

概述如後。 

一、「聯合兵種營」組織 

聯兵營兼具兵種協同、戰術指揮、聯合火力支援協調與行政能力；營之建

制編組區分兩種型式： 

（一）以戰車連為主之聯兵營，轄營部及戰鬥支援連、火力連、戰車連、

機步連。 

（二）以機步連為主之聯兵營，轄營部及戰鬥支援連、火力連、機步連、

戰車連。  

（三）營部參謀編組：營部為遂行作戰、訓練、管理與協調之指揮機構；

營指揮組編組營長、副營長、輔導長及士官督導長。營參謀編組計參謀主任、

人事官、情報官、情報官兼 UAV 分析官、作戰參謀官、訓練參謀官、火協組長、

艦砲、空軍、航管連絡官、防空官、後勤官、兵工官、通信官及保防（政戰）

官等。 

（四）詳細聯合兵種營編組，請參閱《陸軍聯合兵種作戰教範（草案）》（桃

園：國防部陸軍司令部，民國 109 年 3 月）。 

二、「聯兵營」作戰任務 

「聯兵營」為聯兵旅（地區指揮部）之一部，為肆應敵情威脅及未來地面

防衛作戰所編成的打擊部隊，其部隊編組以能發揮「兵種協同」及提升「獨立

作戰能力」為發展目標，並在旅指揮管制下，有限度執行聯合作戰任務，使能

快速應變制變及遂行全方位打擊之作戰任務，1殲滅敵有生力量，屈服敵之戰鬥

意志，依狀況可擔任以下任務： 

攻擊時任主力，奪取具決定性目標；防禦時任上級掩護部隊，遂行單一方

面之獨立作戰，掩護其作戰整備，或任機動打擊（逆襲）部隊，摧破敵攻勢，

創造作戰有利態勢。 

臺澎防衛作戰經常戰備時期擔任戰備部隊，遂行反空（機）降、反突擊、

反滲透、反破壞任務，全面作戰時期擔任機動打擊部隊，遂行反擊任務，殲敵

於灘頭，使敵登陸失敗。2
 

野戰砲兵營火力支援任務與戰術運用現況探討 

砲兵為地面部隊之火力骨幹，以機動而彈性之火力運用，形成遠程強大之

殺傷力、破壞力與震撼力，制壓、摧毀目標，以爭取火力優勢，對戰鬥部隊行

                                                 
1
《陸軍聯合兵種作戰教範（草案）》（桃園：國防部陸軍司令部，民國 109 年 3 月），頁 1-1。  

2
 同註 1，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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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持續之支援，為指揮官左右戰局主要作戰力量之一；砲兵部隊戰力之發揮

必須具備有完整之觀測、通信、目標獲得與射擊指揮單位適切配合。 

一、砲兵部隊戰術任務 

野戰砲兵基本任務為密切支援、縱深戰鬥、反火力戰。 

二、砲兵部隊戰鬥支援方式 

砲兵戰鬥支援方式，為執行其火力支援任務，彈性賦予砲兵部隊火力支援

責任，砲兵部隊僅提供火力支援，部隊仍受原單位指揮官指揮管制，建立指揮

關係時，通常由砲兵部隊長，建議戰鬥部隊指揮官賦予各砲兵部隊戰鬥支援方

式。野戰砲兵之戰鬥支援方式為直接支援、一般支援、增援、一般支援並增援。 

三、砲兵部隊戰術運用基本原則 

砲兵部隊戰術運用基本原則，為集中、機動、奇襲。3 

四、砲兵火力政策 

考量砲兵優、劣勢與指揮官作戰企圖，決定砲兵火力政策；砲兵火力政策

包括：活躍政策、沉默政策與半活躍政策。上述相關運用原則，請參閱《陸軍

砲兵部隊指揮教則》。 

五、野戰砲兵營編組與戰術運用 

（一）砲兵營之編組與運用 

陸軍野戰砲兵營依其上承之指揮體系，區分為軍團砲兵營、聯兵旅砲兵營

及新訓旅（後備）砲兵營等三大類型。軍團砲兵營通常由作戰區統籌運用，鮮

少配屬聯兵旅，戰術任務以擔任反火力戰及縱深戰鬥為主，其戰鬥支援方式，

以擔任一般支援、增援、一般支援並增援為主；聯兵旅砲兵營，為聯兵旅之建

制部隊，以直接支援聯兵旅作戰為主，必要時增援守備旅作戰，戰術任務以擔

任縱深戰鬥及密切支援為主；步兵（後備）旅砲兵營，為步兵旅之建制部隊，

以直接支援旅之守備作戰為主，戰術任務以擔任密切支援為主，砲兵營戰術任

務及戰鬥支援關係示意，如圖 1。 

然聯兵營之編成，強調防衛作戰之戰術應用，陸軍砲兵部隊之編組與戰術

應用亦應同步配合，具體結合防衛作戰之戰術需求。現行軍團砲兵營與聯兵旅

砲兵營，均轄數個砲兵連；軍團砲兵營編制連絡官數員，戰時派遣至上級指揮

部、聯兵旅砲兵營編制連絡官數員，戰時派遣至聯兵旅旅部及慣常支援之聯兵

營級。就砲兵觀測能量言，各類型砲兵營，每一砲兵連均編制有觀通組一組，4負

責砲兵營射擊要求發起、射彈觀測、修正與效果監視。另聯兵旅砲兵營，每一

                                                 
3
《陸軍戰術學第四冊》（桃園：陸軍總司令部，民國 93 年 3 月），頁 9-115。 

4
 砲兵連觀通組，為砲兵連編制之一部，觀通組區分組部、測量班、通信班，若單獨運用其觀測能力，應稱其

為觀測組，其組長仍稱為觀通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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砲兵連編設有前進觀測組數組，慣常支援聯兵營下轄之戰鬥連級。主要差異說

明如後： 

1.軍團八吋自走砲兵營，為戰砲隊編組型態，由連射擊指揮所統一指揮。 

2.軍團 155 公厘砲兵營，為砲兵排編組型態，區分兩個砲兵排，排可分權

指揮或責由某一排射擊指揮所兼任連射擊指揮所統一指揮。 

3.聯兵旅砲兵營，為砲兵排編組型態，區分兩個砲兵排，可由排分權指揮或

責由某一排射擊指揮所兼任連射擊指揮所統一指揮。 

 

圖 1 砲兵營戰術任務及戰鬥支援關係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參考《陸軍砲兵部隊指揮教則》整理繪製。 

（二）軍團砲兵營與聯兵旅砲兵營戰術運用之差異 

1.就戰術運用方式言： 

在傳統作戰環境下，作戰地境變動大，聯兵旅砲兵營結合旅戰術運用，通

常依戰術行軍、集結、攻防作戰模式，先期以一部（砲兵連）配屬掩護部隊，

應付不預期狀況，遂行火力先制；後續依戰況進展，恢復統一指揮，依需要採

取統一或梯次變換，火力優先於重點方面。軍團砲兵營則以一般支援為主或以

增援聯兵旅砲兵營火力之方式，鮮少磨練其戰術運用思維。 

防衛作戰，聯兵旅砲兵營初期由作戰區統一運用，執行舟波射擊任務，爾

後則結合聯兵旅戰術運用，依需要與守備旅砲兵營編組營群，亦可以連（排）

為單位，直接支援或配屬聯兵營，遂行灘岸戰鬥、反擊作戰等任務；然砲兵部

隊之作戰編組，以沿用傳統攻防作戰之戰術思維，未有明顯之差異。軍團砲兵

營則以一般支援為主，由作戰區統一運用，初期執行舟波射擊任務，爾後遂行

一般支援或增援任務或阻斷敵後續舟波抵灘。 

2.就砲兵部隊連絡組、觀通組與前進觀測組運用言： 

軍團砲兵營僅編制數組連絡組，狀況生效後，向軍團砲指部報到，軍團砲

兵營通常不負責火協組的開設與作業；聯兵旅砲兵營連絡組區分旅部連絡組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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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聯兵營級連絡組，旅部連絡組至旅部報到後，負責執行與督導旅火協設施開

設並維持其運作，各聯兵營連絡組，採慣常支援方式，由各連絡官率領各連前

進觀測組至各聯兵營報到，遂行步砲會商，獲知部隊長作戰企圖，並引導各前

進觀測組向各戰鬥連報到，使其明瞭狀況。 

無論軍團砲兵營或聯兵旅砲兵營營偵察組，通常由情報官負責，納編各連

觀通組，負責敵情、道路偵察與觀測所開設作業，當營統一運用時，律定各砲

兵連之觀通組開設之觀測所，並賦予番號，則稱為營觀測所；若砲兵連獨立遂

行作戰時，開設之觀測所則稱為連觀測所。砲兵排現況並無觀測組之編制。 

3.就觀測所配置言： 

防衛作戰觀測所配置，由作戰區統一規劃，結合戰鬥地境，以地區守備步

兵旅之砲兵觀測組為主體、聯兵旅砲兵營之觀測組，則結合反擊作戰地境配置，

軍團砲兵營觀測組則用以彌補觀測間隙或強化觀測能量。聯兵旅砲兵營慣常支

援聯兵營之前進觀測組，因位置處於浮動，觀測所開設之位置，則無明確律定。 

4.就觀測組在火力要求角度言： 

軍團砲兵營或聯兵旅砲兵營觀通組開設定點之營（連）觀測所，納入砲兵

營測地作業範圍，參加砲兵營射擊網路，直接向砲兵營（連）射擊指揮所提出

射擊要求。 

聯兵旅砲兵營慣常支援聯兵營之前進觀測組，位置常處於浮動狀態，前觀

組長伴隨支援戰鬥連長，擔任連火力支援小組長，砲兵營通常未規劃其確切位

置，亦無測地成果可供運用，若無慣常支援砲兵火力，執行射擊任務時，則循

火協系統向營火協組申請火力支援；若屬慣常支援砲兵火力則逕向砲兵連射擊

指揮所發起射擊要求。 

聯兵營編成後，軍團及聯兵旅砲兵營編組相關議題研析 

防衛作戰，我戰鬥部隊可能同時面臨來自海上、空中或潛伏之敵軍攻擊，

聯合泊地、聯合舟波攻擊、灘岸火殲、反空（機）降戰鬥、重要目標防護等我

軍反制作為，極可能異地同時或同區同時進行。我砲兵部隊如何在現有組織框

架下，適切、有效發揚火力，首要考量我砲兵部隊火力運用基本單位，並選擇

適切砲兵陣地位置，減少機動與變換時間與次數，迅速火力發揚，並綜合考量

我可用之火力單位、作戰地境範圍、通信手段與指管鏈路，適切行統一指揮或

分權指揮，避免過度之集權或超量之指管作為，俾加速指管節奏、縮短反應時

間，以發揮火力最大效能。相關議題分析如後： 

一、砲兵連之編組與運用 

陸軍各類型砲兵營，原皆無砲兵排之編制，於民 92 年行組織調整，增編「砲

兵排」，使負有一般支援並增援任務之軍團砲兵營及聯兵旅砲兵營，具有數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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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支援單位，期望增加火力運用單位與彈性，以一個砲兵排慣常支援戰鬥營級

作戰，詳細推敲其運用細節，發現諸多窒礙，列述如後： 

（一）砲兵排戰鬥支援能量 

1.射擊指揮所無編制車輛可供機動與作業，須與排長共用車輛；若排長配合

戰術行動，離開陣地受命或實施陣地偵選期間，射擊指揮所之作業形成問題。 

2.未編制測量班、通信班等作戰支援能量，若單獨配屬、運用，則以砲兵連

僅有之測量、通信能力，提供支援，滿足其作戰需求，則砲兵連將失去原有之

測量、通信能力。 

（二）砲兵連觀通組僅編設觀測組一組 

無法行交會觀測射擊或平均彈著點（高炸）檢驗。砲兵排未編制觀測組；

若單獨配屬時，聯兵旅砲兵營屬砲兵連，僅能以前進觀測組支援其觀測能力；

軍團砲兵營屬砲兵連，僅能以連觀通組長支援其作戰，砲兵連則喪失觀測所開

設能力。  

（三）155 牽引砲兵營之各砲兵連並未編制彈藥班（車） 

軍團砲兵及機步旅 155 牽引砲兵營屬之各砲兵連並未編設彈藥班（車），牽

引砲車僅能攜行隨車彈藥，其餘彈藥均無編制車輛可供攜行，欠缺作戰持續力。 

（四）射擊指管能力欠周全 

1.砲兵營計規劃射擊網數個，分別對各砲兵排射擊指揮所，然營射擊指揮

所，僅編制各連計算手，無法滿足直接指揮多個射擊單位之能量。2.軍團 155

公厘砲兵營及聯兵旅砲兵營所屬之砲兵連，均未編設連射擊指揮所，僅能以某

一排射擊指揮所5權充連射擊指揮所作業，僅編制計算手，就現有人員編組，僅

可指揮 1 個射擊單位射擊），無法同時指揮兩個射擊單位，對不同之目標射擊。

3.防衛作戰作戰正面寬廣，砲兵營及各砲兵連現有通信裝備，將難以滿足有效支

援作戰指揮與射擊任務之執行。  

二、砲兵營連絡組編組與運用 

連絡，乃是在具有支援關係之各單位之間建立接觸管道，經由直接之溝通，

降低戰爭迷霧，也是各部隊間建立與維持密切與持續溝通的一種最常用的技

巧。然目前砲兵營連絡官編組，著重於火協機制的展現，將多數能量建制於聯

兵旅砲兵營，而忽略了連絡官專業諮詢、協調、聯絡等其他功能的展現。 

（一）軍團砲兵營編制連絡官，基於作戰需求，依狀況派遣至軍團砲兵指

揮部、作戰分區、聯兵旅或增援之砲兵營，使砲兵營長了解受支援部隊之狀況、

作戰企圖與火力支援需求及協調其他作戰支援事項；惟防衛作戰各階段作戰計

                                                 
5
 排射擊指揮所編制射擊士、水平計算兵、無線電話務兵；射擊組長由戰砲排副排長兼，射擊指揮車由排長車

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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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火力單位任務編組複雜、各案生效時機等皆直接影響連絡官派遣。 

軍團砲兵營陣地選擇，雖力求調整射向，即能支援不同作戰單位及各個作

戰方案，以充分發揮火力支援效能。然現行連絡官通常僅能派遣至單一支援單

位（軍團砲兵指揮部），當作戰任務轉換或火力支援任務調整，火力雖可靈活應

機指向，但連絡官須實施一段時間的戰場運動，難以及時建立聯絡、協調機制，

滿足某一作戰階段支援作戰分區、聯兵旅或增援之砲兵營之連絡官派遣需求。 

（二）聯兵旅砲兵營編制連絡官數員，當受領任務時派遣少校階連絡官至

聯兵旅旅部擔任助理火協官，協助、督導火協組設施開設與各火力支援單位連

絡管道建立；作戰執行時協助砲兵營長（旅火協官）掌握狀況及處理經常性之

火力支援任務。上尉階連絡官，則慣常支援之聯兵營，擔任砲兵連絡官之角色，

負責砲兵火力之協調、執行並兼任助理火協官，擔任砲兵營、連與聯兵營之間

作戰支援、勤務支援間之協調。當聯兵旅組織調整為聯兵營時，則上尉連絡官

於營部待命或協助參謀主任處理作戰事務，視狀況派遣至重點方面，未能發揮

最佳效益。軍團砲兵營與聯兵旅砲兵營連絡官派遣分析，如表 1。 

表 1 軍團砲兵營與聯兵旅砲兵營連絡官派遣分析表 

 
資料來源：參考《陸軍砲兵部隊指揮教則》，作者整理繪製 

三、砲兵營（連）觀通組（觀測組）與前進觀測組之編組與運用 

軍團砲兵營及聯兵旅砲兵營下轄砲兵連編制觀通組與前進觀測組，戰術運

用方式，如砲兵營之編組與運用段所述。 

就組織編裝言，觀通組與前進觀測組編組配賦與使用器材均相同，僅軍團

砲兵 155 公厘砲兵營、裝甲旅觀通組長及裝甲旅、機步旅前進觀測組為背負式

○○無線電機、軍團砲兵八吋砲兵營及機步旅觀通組長為車裝式△△無線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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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略有不同。 

就防衛作戰之型態言，前進觀測組隨隊配置之概念，作戰區將大部分之觀

測能量建構在隨時可能受命擔任跨區增援之聯兵旅砲兵營，是否符合未來之作

戰需求，或者應基於防衛作戰之概念，觀通組與前進觀測組應結合作戰區責任

地境，採定點配置之方式，殊值探討。相關問題分析如後： 

（一）前進觀測組隨隊作戰能力與功能之發揮 

1.聯兵營戰車連連部編制，各有其職能，6
 戰車空間與乘員受限，並無前進

觀測組長搭乘空間，無法伴隨連長擔任火力顧問。 

（1）基於戰術運用，搭乘動態戰車之前進觀測組長其目標識別、射彈修正

與效果監視等如何執行？ 

（2）若前進觀測組長搭乘編制輕型戰術輪車，克服地形障礙之能力不足，

亦難以伴隨戰車連長，擔任火力支援小組長之任務。 

（3）前進觀測組長隨戰車連長行動，觀測士、話務兵並無適切之觀測工具，

其作戰職能將無法發揮。 

2.聯兵營機步連長戰時搭乘 CM32 裝步指揮車，前進觀測組長雖能跟隨機

步連長作戰，車內配賦之觀瞄系統，7雖能標定數公里內之目標，惟反擊戰鬥間

甲車常處於移動狀態，難以提供前進觀測組長所需之定點式之射彈觀測與效果

監視。 

（二）就前進觀測組通信支援距離言： 

當前進觀測組採隨隊式的配置時，通資網路的建立與通信距離與機動能力

均影響其觀測能力之發揮，觀通組長、前進觀測組現行配賦之通信裝備為背負

式○○無線電機，最佳之通信環境通信距離僅數公里，必須依作戰階段不同，

考量戰術狀況實施觀測位置變換與通聯對象轉換，適切擇一參加砲兵連指揮官

網、砲兵射擊網與受支援部隊指揮官網。 

（三）軍團砲兵營觀測能量不足： 

軍團砲兵營作戰區之火力骨幹，擔任一般支援或增援任務為主，作戰正面

橫寬可能達到 20~30 公里，僅編制數組觀測組；火力雖能應機指向，然其觀測

能力與效能不足，僅能行重點式配置。相較於聯兵旅砲兵營觀測組及前進觀測

組，可開設較多處觀測所，觀測能量差距甚大。 

（四）聯兵旅遂行跨區增援時，對作戰區觀測能量之影響： 

以第四作戰區常備部隊為例，軍團砲兵營可開設砲兵觀測所，聯兵旅砲兵

營可開設砲兵觀測組，前進觀測組，作戰區常備砲兵部隊可開設觀測所，若某

                                                 
6
《陸軍裝甲部隊裝載手冊》（桃園：國防部陸軍司令部，民國 107 年 8 月），頁 3-117。 

7
 雷射標定儀，提供裝步指揮車配賦之 40 榴彈機砲射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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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聯兵旅遂行跨區增援任務時，作戰區將抽騰砲兵觀測組及前進觀測組，屆時

作戰區僅能開設數處觀測所，可能形成觀測間隙。反觀，第三作戰區，若作戰

管制跨區增援之兩個聯兵旅（四、五作戰區各一個聯兵旅）時，在反擊地境上，

作戰區將增加數組觀測人員，可再開設數處觀測所，其觀測所之密度，是否遠

超過需求。 

野戰砲兵營編組調修（精進）建議 

各作戰區統轄有限之常備部隊，本「量地用兵、獨立守備、分區擊滅」之

作戰指導，當「戰鬥營級」數量減少時，守備、打擊責任地境加大，砲兵以連

（排）分割運用之可能性增加，必須保有分權指揮之彈性，在砲兵營火力總數

不變之前提下，結合聯合兵種營之編成與戰術運用構想，進行組織調整，探討

內容區分：砲兵觀測能量、火力單位調整與連絡編組等三部分，說明如後： 

一、砲兵營觀通組與前進觀測組之編組與運用 

研判海上登陸之敵對我防衛作戰威脅最大，多數觀測組勢必部署於灘後地

區制高點，並依據登陸敵情變化，適時調整配置。另部分觀測組則結合作戰區

之兵要特性部署於敵可能之空（機）降場周邊，或重要防護目標附近。觀測能

量與編組，須由作戰區統籌運用與規劃，尤當戰術任務轉換或戰鬥支援關係改

變時，如何迅速有效的實施戰場運動，占領高地或大廈頂樓，及時有效觀測其

責任區域，將攸關我砲兵火力之發揚。 

（一）砲兵觀測組之編組調整 

1.裁減：聯兵旅砲兵營之前進觀測組：將聯兵旅砲兵營及關指部砲兵營之前

進觀測組計數組全數移編轉用，成立營觀測組（編制於砲兵營營部連稱為營觀

測組）及連觀測組（編制於砲兵連稱為連觀測組）。 

2.增編：軍團及聯兵旅砲兵營各砲兵連增編觀測組 

結合火力單位，原砲兵連觀通組長，每連增編 1 組，使砲兵連轄觀測組兩

組（觀通組長、觀測組），若編制砲兵排之單位，則將觀通組編制於砲兵排內。

目的在使每一個砲兵連觀測能力與支援之火力正面相當，避免觀測能力集中於

少數砲兵連；每一砲兵連均具備交會觀測能力，可實施交會觀測射擊及平均彈

著點檢驗，每一砲兵排單獨運用時均有觀測能量可供支援。 

3.增編：軍團砲兵營營部連增編營觀測組 

於軍團砲兵營營部連，每連增編觀測組，約需數組觀測組，負責開設軍團

砲兵營觀測所，將作戰區多數觀測能量建制於軍團砲兵營。 

4.增編：關指部砲兵營營部連增編營觀測組 

考量關渡地區指揮部作戰地境之特殊性與重要性，加強臺北地區及淡水河

口之觀測能量與觀測密度，將前觀組裁減剩餘之觀測組，配置於關指部砲兵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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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部連。 

（二）砲兵觀測組之戰術運用 

1.作戰區火協組應將各類型砲兵營之觀測組統一規劃配置，結合固安作戰計

畫各案，依據砲兵任務編組，將軍團砲兵營觀測組，劃分觀測責任與射擊網絡，

採定點責任制，形成作戰區觀測骨幹體系，建立射擊與通信網路，強化戰場經

營，熟悉作戰環境，俾有利目標識別與射擊要求之執行。 

2.聯兵旅砲兵營，因負有跨區增援及反擊任務，觀測組之配置以彌補軍團砲

兵觀測之間隙或增強重點地區之觀測密度；當執行作戰區內之反擊案時，砲兵

觀測組以結合作戰區規劃之反擊任務為主；當遂行跨區增援時，所屬觀測組抽

離原作戰區觀測體系，不致產生太大之影響。 

3.聯兵旅砲兵營前進觀測組裁減，強化戰鬥部隊長之火力要求職能，戰鬥部

隊指揮官必須養成與具備與前進觀測組長相同之導引火力能力，能於第一時

間，向營火協請求支援火力，導引火力逕行攻擊。 

 （三）觀測組地區配置優點分析 

1.編制上區分營、連砲兵觀測所，編制於軍團砲兵營營部連稱為營觀測所，

編制於軍團砲兵營砲兵連稱為連觀測所，每一砲兵連均配置兩組觀測組，具備

運用之彈性。 

2.結合防衛作戰需求，作戰區依「量地用兵」指導，使各觀測所之觀測效能

最佳化。 

3.砲兵觀測所，以配置於作戰區之一般支援、一般支援並增援砲兵營為主，

軍團砲兵觀測組為觀測所配置之骨幹架構，聯兵旅砲兵營以增強或彌補觀測間

隙為主，不因地區內聯兵旅遂行跨區增援任務，而形成觀測缺口或間隙。 

4.裝甲部隊機動性高，觀測組長受限於配賦之通信器材，與母體砲兵單位之

距離可能超出通信距離，若有效規劃通資網絡，地區性配置可消除觀測所變換

所需之時空因素與通信限制，當到達觀測所後，毋需考量變換與受命問題，作

戰全程以參加責任地區內之砲兵射擊網，使通信網路規劃單純化，增加火力運

用效能。 

5.「反擊即是決戰」，爭取發揚火力時間是致勝關鍵因素之一，砲兵火力運

用，打破建制運用之概念，採地區配置、就地納網，不因陣地或觀測所變換而

延誤火力發揚的時機，可藉由作業程序律定相關射擊網路指管權責與流程，並

透過演練，驗證可行性與謀求精進作法。 

6.戰鬥部隊之火力需求，無須透過前進觀測組提出申請，強化各級幹部作戰

職能，將火力要求與射彈觀測職能，賦予第一線戰鬥部隊長，成為基本職能，

擴大觀測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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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砲兵部隊火力單位調整 

（一）調整方案甲案 

1.火力單位編組：聯兵旅砲兵營編成數個戰砲連（軍團砲兵營維持原砲兵連

編制），裁減砲兵排，增編連射擊指揮所，每一砲兵連轄數門火砲。 

2.戰術運用：分割運用或分權指揮時，砲兵連可直接支援各聯兵營，旅掌握

一個砲兵連任一般支援連，行重點支援。 

（二）調整方案乙案 

1.火力單位編組：聯兵旅砲兵營，維持原數個砲兵連編制，每連數門火砲，

砲一、二連取消砲兵排編制，增編連射擊指揮所；砲三連維持砲兵排編制並加

強其勤務支援能力。軍團砲兵營維持原砲兵連之編制，裁減砲兵排。 

2.戰術運用：當實施分割運用或分權指揮時，砲三連維持砲兵排，加強其觀

測、測量與通信支援能力，可以配屬或直接支援方式，支援旅次要方面之聯兵

營級；旅重點地區以一個砲兵連配屬或直接支援聯兵營，旅亦可掌握一個砲兵

連任一般支援，行重點支援。 

（三）調整方案丙案 

1.火力單位編組：軍團砲兵營、聯兵旅砲兵營維持原數個砲兵連及砲兵排編

制，將原排射擊指揮所裁撤，增編連射擊指揮所，加強連射擊指揮能量滿足指

揮兩個砲兵排射擊之能量。 

2.戰術運用：分割運用或分權指揮時，營維持三個火力單位，連射擊指揮組

可指揮兩個砲兵排對不同目標射擊；砲兵排定位為射擊單位，砲兵排長負責發

令所之射擊指揮，不做戰術上之單獨運用。 

（四）各案優劣分析 

1.甲案：砲兵營編成數個砲兵連（軍團砲兵營維持原砲兵連之編制），裁減

砲兵排，增編連射擊指揮所，每一砲兵連轄六門火砲。 

（1）優點 

A.使砲兵部隊編裝朝一致性發展，不論軍團砲兵或聯兵旅砲兵營或步兵旅

砲兵營之砲兵連，均以六門火砲定編，統一以戰砲隊命名。 

B.聯兵旅砲兵營，具有四個連級火力單位，若採分權指揮，能兼顧重要與

次要地區，並保有旅級重點支援之彈性。 

C.裁減砲兵排射擊指揮所，恢復砲兵連射擊指揮能量，火力單位數量與營

射擊指揮所指揮能量相當。 

D.陣地幅員適中，就高度城鎮化之作戰地區，陣地選擇較容易。 

E.砲兵連長經管歷練職務機會增加。 

（2）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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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編裝調整幅度大，連由原八門火砲變六門火砲。 

B.砲兵排長職缺裁撤，基層幹部歷練機會減少。 

2.乙案：維持原砲兵連編制，每連八門火砲，砲一、二連取消砲兵排編制，

砲三連維持砲兵排編制並加強其勤務支援能力。 

（1）優點 

A. 編裝調整幅度較小，惟各砲兵連編裝差異大。 

B.砲兵火力運用，能兼顧重要與次要地區，並保有旅做重點支援之彈性。 

C.砲兵排具有限度之獨立作戰能力，具有與砲兵連相同之觀測、測量、通

信之能力，可單獨配屬受支援部隊作戰。 

（2）缺點 

A.部隊型態不一，編裝複雜度高，不符編裝一致之精神。 

B.編裝調整幅度較小，惟各砲兵連編裝差異大。 

C.砲兵排長職缺部分裁撤，基層幹部歷練機會減少。 

D.砲兵連（八門砲）集中統一之放列陣地，橫寬幅員較大，陣地選擇較為

困難。 

3.丙案：維持原砲兵連及砲兵排編制，將原排射擊指揮所裁撤，增編連射擊

指揮所，加強連射擊指揮能量滿足。 

（1）優點 

A.砲兵連可指揮兩個射擊單位，連火力運用具有彈性，強化連射擊指揮所

之能力，連可對砲兵排分別下達射擊諸元。 

B.編裝調整幅度最小，維持砲兵排之編制，有利於初階幹部人員經管。 

C.砲兵連可依地形彈性選擇採用連統一放列或以排為單位放列。 

 （2）缺點 

A.砲兵營僅保有三個射擊單位，若要再行分割運用，須透過連射擊指揮所

實施射擊指揮。 

B.砲兵排僅具行政管理能力，不具單獨支援作戰之能力。 

C.若砲兵連採統一放列（八門砲）陣地橫寬幅員較大，陣地選擇較為困難，

若區分排陣地放列，將增加通信、測地與勤務支援能量負荷。 

4.小結：配合聯合兵種營之編成，若就運用彈性、陣地選擇、編裝一致言，

以甲案較佳，丙案次之。 

三、砲兵營連絡組編組與運用 

（一）調整方案甲案 

聯兵旅砲兵營，現編制少校連絡官、上尉連絡官，結合聯兵旅組職調整為

轄聯合兵種營，可檢討上尉連絡官數員，建議調整至本島軍團砲兵兼任一般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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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並增援任務之砲兵營（155 公厘自走砲兵營或 155 牽引榴砲營），其戰術運用

彈性較多元，增加編制為連絡官，少校連絡官派遣至軍團砲指部，上尉連絡官

可依狀況增派至作戰分區或聯兵旅砲兵營擔任協調、連絡任務，彌補連絡官支

援能量不足。 

（二）調整後優點說明 

1.將聯兵旅組織調整後，砲兵營連絡官有效之運用。 

2.軍團砲兵一般支援及一般支援並增援之砲兵營運用彈性增加，可適時選擇

與軍團砲指部、作戰分區、聯兵旅建立火力支援關係。 

結語與建議 

一、結語 

國軍因應未來防衛作戰構想，砲兵部隊新式裝備建案陸續獲准成案，此時，

若我砲兵部隊能前瞻未來兵力結構、新式裝備獲得期程，不拘泥於傳統作戰窠

臼，深思未來作戰環境與砲兵部隊編組、戰鬥支援方式與射擊指揮管制權責，

務實檢討，方能符合戰場實需。 

二、未來精進方向建議 

筆者認為，砲兵部隊基於防衛作戰需求，以下幾點必先透過廣泛研討、反

覆推敲、再確認釐清： 

（一）首先必須確認防衛作戰時，砲兵營之運用方式為統一運用或分權指

揮，若參有分權指揮與運用之機會時，則要思考砲兵火力單位數量及加強砲兵

連之勤務支援能量。 

（二）防衛作戰是以作戰區為主體，目前觀測能量主體建立在聯兵旅砲兵

營，是否符合未來的作戰方式，必須深入研討，並考量採地區配置之優劣分析。 

（三）軍團 155 牽引砲兵營或機步旅砲兵營各砲兵連未配賦彈藥車，現有

車輛僅能攜行隨砲彈藥，影響持續戰力之發揮，必須正視問題，尋求解決之法。 

（四）無線通資能力，是砲兵戰力發揮之關鍵因素，網路體系規劃、無線

電機與操作人員數量，必須審慎推敲，現行砲兵部隊編裝與準則運用，疏漏甚

多，影響戰力發揮，應檢討修訂。 

（五）務實檢討砲兵部隊編裝，確認人員、裝備、載具、通信都能相互結

合，發揮戰力，避免疏漏而影響戰力發揮。若編裝無法滿足，則應基於「有什

麼，打什麼」的理則，務實檢討戰術運用方式與修訂準則，方能發揮實際戰力。 

（六）砲兵戰力發揮與戰場管理密不可分，現行準則所律定之海、空援申

請作業程序與安全管制措施建立之權責，必須結合防衛作戰思維與作戰權責，

審視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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